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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特光电” 、“本公司” 、“发行人”或“公

司” ）股票将于2022年3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

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应当审

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上市公告书数值通常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

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

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

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本公

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如无特殊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书释

义相同。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 ）上市初期的投资风

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二、新股上市初期投资风险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2022年3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

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

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公司就相关风险特别提示如下：

（一）科创板股票交易风险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在企业上市首日涨幅限制比例为44%、跌幅

限制比例为36%，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10%。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内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上市5

个交易日后，交易所对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实行的价格涨跌幅限制比例为20%。科创板进一

步放宽了对股票上市初期的涨跌幅限制，提高了交易风险。

（二）股票异常波动风险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因而增加了上市初期被加大杠杆融券卖

出导致股价暴跌的风险， 而上交所主板市场则要求上市交易超过3个月后可作为融资融券

标的。 此外，科创板股票交易盘中临时停牌情形和严重异常波动股票核查制度与上交所主

板市场规定不同。 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除经营和财务状况之外，公司的股票价格还将受到国内

外宏观经济形势、行业状况、资本市场走势、市场心理和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等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 投资者在考虑投资公司股票时，应预计到前述各类因素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并做出

审慎判断。

（三）流通股数较少的风险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402,437,585股， 其中上市初期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为

32,695,739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8.12%。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

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

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

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

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

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

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

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此外，科创板股票交

易盘中临时停牌情形和严重异常波动股票核查制度与上交所主板市场规定不同。 提请投资

者关注相关风险。

（五）公司发行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风险

本次发行价格22.05元/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120.34倍（每股收益按照202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113.00倍（每股收益按照202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3、133.71倍（每股收益按照202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4、125.55倍（每股收益按照202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C39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截止2022年3月3日（T-3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

的该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44.27倍。 本次发行价格所对应的发行人市盈率为

133.71倍（每股收益按照2020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

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来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三、特别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时，应特别认真地阅读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中的各项风险因素，并对下列重大风险因素予以特别关注，排序并不表示风险因

素依次发生。

（一）特别风险提示

1、公司对第一大客户京东方存在较大依赖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向京东方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5.81%、86.16%、

74.22%和62.88%，京东方为公司第一大客户。

公司主要产品为OLED终端材料。 报告期内，公司向京东方销售OLED终端材料收入占

OLED终端材料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00%、99.85%、94.66%和77.62%，占比较高。报告期

内，公司销售给京东方的OLED终端材料主要为Red� Prime材料，品种较为单一。 若未来公

司无法在京东方的材料供应商中持续保持优势，无法保持Red� Prime产品的供应，或者无法

继续维持与京东方的合作关系从而公司向京东方的销售收入有所下降，则公司的经营业绩

将受到较大影响。

京东方目前是OLED小尺寸显示面板领域全球第二、 全国第一的面板厂商。 根据

OMDIA的统计，2020年， 京东方AMOLED显示面板产能在国内市场的占比为46.12%，全

国第一。目前，公司OLED终端材料主要面对国内市场，在京东方市场占有率较高的情况下，

若公司无法维持与京东方的合作关系，公司无法通过拓展其他客户来弥补京东方销售收入

下降带来的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将受到较大影响。

2、产品价格下降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与京东方签订的框架协议中约定公司同一合同产品的价格每年要降价

一定幅度。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给京东方的同一产品在初次定价后，销售价格逐年下降，但

推出的新产品的定价仍然保持较高水平。 公司通过持续迭代推出新产品减少了老产品价格

下降的影响。 但未来若公司无法通过持续推出新产品降低老产品价格下降的影响，又或者

新产品的定价大幅下降，则公司可能面临产品降价导致的毛利率下降风险，从而对公司毛

利率及经营业绩将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所处的OLED显示材料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中，为在国际化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国

内厂商通过持续的工艺改进和规模化的生产不断优化成本。同时，生产成本的降低是OLED

显示面板逐步提升在下游应用领域渗透率，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的必经之路。 因此，“量升

价跌” 是行业内常见的销售情况，除京东方外，其他客户的产品也存在价格下降的可能，从

而对公司毛利率及经营业绩将产生不利影响。

3、产品或技术迭代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OLED有机材料的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100%、99.19%、

95.31%和100%，占比较高。

由于目前OLED显示行业尚在快速发展阶段， 京东方等客户的各类显示面板产品每隔

一段时期均需要进行更新、升级，在新产品中除了使用原有的材料外，也会对新材料进行测

试，对于材料性能的要求也在不断更新迭代中。 若公司产品技术研发创新跟不上客户的需

求或持续创新不足、无法跟进行业技术升级迭代，可能会受到有竞争力的替代技术和竞争

产品的冲击，从而存在公司产品被其他同类产品供应商替代、更新换代或被淘汰，从而使公

司的经营业绩面临下滑的风险。

此外，在未来行业的发展过程中，不排除出现重大技术革新，导致OLED面板工艺流程

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也不排除出现成本或性能更具优势的新型产品或材料，对现有产品

实现重大替代的可能。 如若出现上述情况，将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存货跌价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2,532.90万元、3,353.80万元、4,686.51万元

和5,072.14万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4.84%、5.19%、5.79%和5.63%。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分别为714.39万元、1,551.60万元、1,686.54万元和2,204.21万元， 占存

货账面余额的比例分别为22.00%、31.63%、26.46%和30.29%。

发行人所处的OLED有机材料行业具有产品技术更新较快的特点。在此行业背景下，未

来发行人可能面临因产品技术更新、市场需求环境变化、客户提货延迟甚至违约等情形，导

致存货减值增加的可能。

5、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新增产能消化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OLED终端材料产能为1.86吨， 产能利用率分别为15.92%、54.31%、

73.23%和117.35%，持续提升。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用于新增15吨OLED终端材料

产能，以满足公司业务增长的需求。

目前，OLED行业正在快速发展中，京东方、华星光电等国内OLED面板厂商的产能持

续增长，与此同时也吸引了一批厂商进入OLED材料领域，其中既有奥来德等国内新兴的材

料企业，也有默克、杜邦、UDC等国外知名的公司。 因此，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公司需要不

断通过客户维护与开拓、产品开发与营销等方式消化新增产能。 如果后续行业需求不及预

期、市场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或公司后续的产品营销及市场开拓力度未达预期，可能导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产能无法及时消化而达不到预期收益的风险，进而会对公司收入和经

营业绩提升产生不利影响。

（二）公司量产产品情况

OLED终端材料主要包括电子注入层材料、电子传输层材料、空穴阻挡层材料、发光层

材料、空穴传输层材料、空穴注入层材料等。

公司目前量产的OLED终端材料产品主要为发光层材料中的Red� Prime材料和空穴传

输层材料。 报告期内，RedPrime材料收入占OLED终端材料收入的比例分别为89.99%、

95.18%、97.35%和99.36%， 空穴传输层材料收入占OLED终端材料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7.35%、4.80%、2.65%和0.64%。

（三）公司与京东方、华星光电签署的合作开发协议具有排他性条款

2020年，公司分别与京东方、华星光电签署了联合开发（合作开发）协议，共同进行

OLED终端材料的开发。 公司与京东方、华星光电签署的联合开发（合作开发）协议中存在

排他性条款，上述排他性条款仅针对双方联合开发的产品。 公司自主开发产品不存在排他

性条款，不存在向其他客户销售受限的情形。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与客户联合开发的产品尚在研发阶段，未实现批量供

货，上述条款对于公司尚未产生影响。 未来，在联合开发产品量产供应后，公司在限定期限

内不得将联合开发的材料提供给其他客户，可能导致公司相关产品研发周期拉长以及在其

他客户处的应用有所延后。

（四）公司技术来源情况

2016年，公司与MS成立莱特迈思，开始从事OLED终端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 莱特

迈思成立初期，技术来源于MS。 经过多年的发展，莱特迈思的研发、生产团队通过消化、吸

收，再创新，在MS原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断突破原有的成果，形成

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核心技术体系，公司其后的产品及技术开发皆独立于MS。

2020年6月，公司收购了MS持有的莱特迈思49%的股权，莱特迈思成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 MS退出莱特迈思后，公司凭借自身的研发能力正在不断地提升产品性能并拓展不同的

应用领域 ， 已经逐步开发出了新一代的Red� Prime以及GreenPrime、BluePrime、

RedHost、GreenHost等材料。 2020年1-6月，公司自主研发的OLED终端材料产品的收入

占OLED终端材料产品收入的比例已经超过95%。

（五）核心技术人员竞业禁止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中，金荣国、杨雷加入发行人前与原单位签署了竞业协议，但发行人

不在金荣国、杨雷与原单位竞业协议约定的竞业范围中，金荣国、杨雷在竞业期限内加入发

行人不违反竞业协议，不存在违反原单位竞业限制义务的风险。 发行人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薛震、冯震、高昌轩、马天天均未与前任职单位签署竞业协议，不存在违反原单位竞业限制

义务的风险。

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均已出具承诺函，承诺：“本人于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包括子公司，下称“莱特光电” ）任职不违反本人与原单位签署的竞业协议、劳动合同或任

何其他协议，如因本人违反竞业义务给莱特光电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向莱特光电承担

赔偿责任；本人不存在投资或兼职与莱特光电具有利益冲突的其他企业，如本人投资或兼

职与莱特光电具有利益冲突的其他企业给莱特光电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向莱特光电承

担赔偿责任。 ”

（六）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2020年1月，新冠疫情在全国爆发。 公司主要生产基地位于陕西省，境内主要客户京东

方、和辉光电位于华南、华东及华北地区，受疫情影响较小。 公司境内主要客户华星光电位

于武汉地区，公司2020年下半年开始向其批量供货，因此受2020年上半年疫情集中爆发的

影响较小。 公司国外主要客户位于韩国，虽然受疫情影响有短暂生产放缓情况，但未因疫情

因素出现长期停工停产情况，2020年均处于正常经营状态。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6.09%，净利润同比增长23.67%，公司订单合同皆正常签订并履行，不存在因疫情无法履行

订单的情况，整体经营业绩保持增长。

2020年，京东方实现营业收入135.55亿元，较2019年同比增长16.80%；实现归母净利润

50.36亿元，较2019年同比增长162.46%。疫情对于京东方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未间接对

发行人生产经营或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或财务状况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注册及上市审核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2021年12月28日，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同意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122号），同意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

申请。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方案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和发行承销方

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上海

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A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67号）批准。 本公

司发行的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证券简称 “莱特光电” ， 证券代码

“688150”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402,437,585股，其中32,695,739股股票将于2022年

3月18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2022年3月18日

（三）股票简称：莱特光电

（四）股票扩位简称：莱特光电股份

（五）股票代码：688150

（六）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402,437,585股

（七）本次A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40,243,759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八）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32,695,739股

（九）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369,741,846股

（十）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5,838,433股

（十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

限售期限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王亚龙 198,654,281 54.85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2 君联成业 21,234,294 5.86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3 西安麒麟 17,680,000 4.88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4 君联慧诚 16,922,464 4.67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5 天津显智链 15,091,409 4.17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月

6 中小企业基金 13,467,636 3.72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7 厦门建发贰号 10,779,579 2.98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8 西安现代 10,152,002 2.80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9 陕西供销创投 6,091,202 1.68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0 新余義嘉德 5,389,784 1.49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1 高端装备基金 4,060,800 1.12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2 庆喆创投 3,831,922 1.06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3 平潭建发贰号 3,691,636 1.02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4 共青城麒麟 3,640,000 1.00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15 张啸 3,233,870 0.89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6 先风同启 3,233,870 0.89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月

17 共青城青荷 3,120,000 0.86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18 瑞鹏同德 2,694,895 0.74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月

19 嘉兴华控 2,155,915 0.60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20 苏州芯动能 2,155,915 0.60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月

21 知守纵横 2,155,915 0.60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月

22 鼎量圳兴 1,994,221 0.55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月

23 周信忠 1,616,935 0.45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24 浚泉信远 1,616,935 0.45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25 知守君成 1,222,000 0.34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26 宋智慧 1,077,955 0.30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月

27 刘武 1,040,000 0.29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28 鼎量淳熙 700,673 0.19

其中538,979股自上市之日起36个

月，161,694股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

个月

29 陕西新材料基金 650,000 0.18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30 陈淑君 520,000 0.14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31 彭琪 520,000 0.14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月

32 顾培欣 517,416 0.14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33 罗勇坚 323,388 0.09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月

34 东莞长劲石 283,920 0.08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35 姜洁 262,080 0.07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36 骆梅婷 260,000 0.07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37 龙福良 150,914 0.04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月

合计 362,193,826 100.00 -

（十二）本次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十三）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如下：

1、战略投资者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 ）本次获配股份的限售

期为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 中信证券莱特光电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莱特光电资管计划” ）和中信证券莱特光电员工参与科创

板战略配售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莱特光电2号资管计划” ）本次获配股份的

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2、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将根据摇

号抽签结果设置6个月的限售期，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

计算。 根据摇号结果， 本次发行网下配售摇号中签账户共计315个， 对应的股份数量为1,

709,587股，该等股票的锁定期为6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十四）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五）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及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

上市标准情况及其说明

（一）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本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2.1.2条规定，选取上市标准为

“（一）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

民币1亿元” 。

（二）公司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情况及其说明

本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22.05元，发行后股本总额为402,437,585股，发行完成后

市值为88.74亿元，符合“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 的规定。

依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汇会审[2021]7099号”《审计报

告》，发行人公司2019、2020年度分别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6,019.24万元、6,636.65万元，

符合“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后达到了相应的上市标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审核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anxi�Lighte�Optoelectronics�Material�Co.,Ltd.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 362,193,826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亚龙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隆丰路99号3幢3号楼

经营范围

氢氧化钠、抛光液、ITO蚀刻液、铬蚀刻液、双氧水、盐酸、硫酸、丙酮、显影

液、异丙醇、去光阻液、硝酸、磷酸、氢氧化钾、无水乙醇、氢氟酸、乙酸、氨水、

氢氟酸和氟化铵混液、六甲基二硅烷胺、金蚀刻液、甲醇（不含M100甲醇燃

料）、硼酸、（酸性、碱性）清洁剂、乙酸酐、乙醚、三氯甲烷、高锰酸钾、甲苯、

氯化汞、乙酸汞、碘化汞、氧化汞、叠碳化钠、硫氰酸汞、硝酸汞、溴化汞、硫酸

汞、锂、重铬酸钾、三氧化铬、硝酸铜（无储存场所和设施）的批发(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1月4日)；有机电致发光材料及器件、液晶显

示材料、医药中间体、化工材料（不含危险、监控、易制毒化学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及技术服务；化学试剂、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监控、易制毒

化学品）的销售；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OLED有机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OLED有机材料产

品包括OLED终端材料和OLED中间体。公司目前量产的OLED终端材料主

要为发光层材料中的Red�Prime材料和空穴传输层材料。OLED中间体是生

产OLED终端材料的前端产品。

所属行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

电话 029-88338844*6050

传真 029-88338844*8000

电子信箱 ir@ltom.com

董事会秘书 潘香婷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为王亚龙先生，具体简历如下：

王亚龙，男，1971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本科毕业于西

北大学工业外贸专业并取得学士学位，于西安交通大学取得EMBA硕士学位。1996年7月至

2001年6月历任咸阳偏转集团公司国际贸易部客户经理、 部门经理；2001年7月至2004年7

月任陕西同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2004年8月至2005年3月任西安鸿瑞光显部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2005年4月至2008年12月任陕西虹瑞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2008年12月至

2011年12月任陕西捷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年1月至2014年8月任莱特有限总

经理。 2014年8月至今任莱特光电董事长、总经理。

（二）本次发行后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如下：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一）董事

公司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 董事会成员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职位 提名人 任职期间

1 王亚龙 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会 2020.11.27-2023.11.26

2 李红燕 董事 董事会 2020.11.27-2023.11.26

3 薛震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 2020.11.27-2023.11.26

4 董振华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 2020.11.27-2023.11.26

5 关正辉 董事 董事会 2020.11.27-2023.11.26

6 马若鹏 董事 董事会 2020.11.27-2023.11.26

7 范奇晖 董事 董事会 2020.11.27-2023.11.26

8 卫婵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20.11.27-2023.11.26

9 王珏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20.11.27-2023.11.26

10 李祥高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20.11.27-2023.11.26

11 于璐瑶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20.11.27-2023.11.26

（二）监事

公司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公司监事会成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职位 提名人 任期

1 杨雷 监事 监事会 2020.11.27-2023.11.26

2 高昌轩 职工代表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 2020.11.27-2023.11.26

3 赵晓辉 监事 监事会 2020.11.27-2023.11.26

4 张银权 职工代表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 2020.11.27-2023.11.26

5 傅斐 监事 监事会 2020.11.27-2023.11.26

（三）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任职期间

1 王亚龙 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会 2020.11.27-2023.11.26

2 高军 副总经理 王亚龙 2020.11.27-2023.11.26

3 孙占义 副总经理 王亚龙 2020.11.27-2023.11.26

4 薛震 董事、副总经理 王亚龙 2020.11.27-2023.11.26

5 董振华 董事、副总经理 王亚龙 2020.11.27-2023.11.26

6 信慧婷 财务总监 王亚龙 2020.11.27-2023.11.26

7 潘香婷 董事会秘书 董事会 2020.11.27-2023.11.26

（四）核心技术人员

公司共有核心技术人员6名，其基本情况为：

序号 名称 职位

1 金荣国 首席科学家

2 冯震 总工程师

3 薛震 副总经理

4 马天天 研发部部长

5 高昌轩 研发总监

6 杨雷 研发部高级工程师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

票、债券情况

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与公司关系 直接持股数量（股） 直接持股情况

1 王亚龙 董事长、总经理 198,654,281 54.85%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间接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通过相关主体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位 间接持股情况

1 王亚龙 董事长、总经理 4.85%

2 薛震 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0.73%

3 董振华 董事、副总经理 0.07%

4 范奇晖 董事 0.02%

5 马若鹏 董事 0.002%

6 傅斐 监事 0.06%

7 赵晓辉 监事 0.02%

8 张银权 监事 0.02%

9 高军 副总经理 0.09%

10 孙占义 副总经理 0.07%

11 信慧婷 财务总监 0.07%

12 潘香婷 董事会秘书 0.04%

13 冯震 核心技术人员 0.06%

14 金荣国 核心技术人员 0.06%

15 高昌轩 核心技术人员 0.02%

16 马天天 核心技术人员 0.03%

17 杨雷 核心技术人员 0.01%

18 李红军* 行政岗 0.02%

注：李红军系公司董事李红燕的哥哥。

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所持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

或发生诉讼纠纷等情形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

所持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或发生诉讼纠纷等情形。

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债

券的情形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

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形。

（六）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相关限售安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份限售承诺情况具体参见本

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之“一、股份流通限制及锁定的承诺” 之“（八）直接

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和“（九）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股份的核心技术人员承诺” 。

四、本次公开发行前已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股权激励平台为共青城麒麟和共青城青荷，普通合伙人均为王亚龙。 共青城麒麟

和共青城青荷的有限合伙人由公司部分员工构成。

共青城麒麟和共青城青荷承诺：

“1、公司股票上市后，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以下简

称“首发前股份” ）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首发前股份的相

关规定。

2、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首发前股份，

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首发前股份。

3、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

发行价格，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1个交易日）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前述发行价指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

理。

4、本企业所持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前

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

除权除息处理。 ”

共青城麒麟的合伙人构成、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普通/有限合伙人 所属岗位

1 王亚龙 321.00 45.86% 普通合伙人 管理岗

2 孙占义 50.00 7.14% 有限合伙人 管理岗

3 李建波 40.00 5.71% 有限合伙人 管理岗

4 金荣国 40.00 5.71%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5 冯震 40.00 5.71%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6 马新魁 20.00 2.86% 有限合伙人 管理岗

7 马天天 20.00 2.86%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8 张献祥 20.00 2.86%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9 郝云鹏 15.00 2.14% 有限合伙人 营销岗

10 李林刚 15.00 2.14%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11 李红军 15.00 2.14% 有限合伙人 行政岗

12 李应文 12.00 1.71%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13 杨雷 10.00 1.43%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14 刘锐钢 8.00 1.14%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15 张婷 8.00 1.14% 有限合伙人 人事岗

16 李乾 8.00 1.14% 有限合伙人 行政岗

17 李红燕* 6.00 0.86%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18 张苗 6.00 0.86% 有限合伙人 行政岗

19 韩朝薇 6.00 0.86% 有限合伙人 财务岗

20 权新建 6.00 0.86% 有限合伙人 品质岗

21 方永斌 4.00 0.57%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22 张孔燕 4.00 0.57%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23 聂齐齐 4.00 0.57%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24 杨敏 4.00 0.57%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25 董方园 4.00 0.57%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26 侯磊 4.00 0.57% 有限合伙人 行政岗

27 马军 3.00 0.43%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28 张静 3.00 0.43% 有限合伙人 行政岗

29 韩超 2.00 0.29%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30 刘文强 2.00 0.29%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合计 700.00 100.00% - -

注：有限合伙人李红燕系公司员工，与董事李红燕重名。

共青城青荷的合伙人构成、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金额（万

元）

出资比例 普通/有限合伙人 所属岗位

1 王亚龙 166.00 27.67% 普通合伙人 管理岗

2 高军 60.00 10.00% 有限合伙人 管理岗

3 董振华 50.00 8.33% 有限合伙人 管理岗

4 信慧婷 50.00 8.33% 有限合伙人 管理岗

5 潘香婷 30.00 5.00% 有限合伙人 管理岗

6 赵阿鹏 20.00 3.33% 有限合伙人 管理岗

7 朱蓉 20.00 3.33% 有限合伙人 管理岗

8 张银权 15.00 2.50% 有限合伙人 管理岗

9 郑小育 15.00 2.50% 有限合伙人 品质岗

10 赵晓辉 15.00 2.50% 有限合伙人 营销岗

11 曹维康 15.00 2.50% 有限合伙人 营销岗

12 高昌轩 14.00 2.33%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13 任美兰 12.00 2.00% 有限合伙人 销售岗

14 雒兰兰 12.00 2.00% 有限合伙人 采购岗

15 陈志伟 10.00 1.67%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16 雷自建 10.00 1.67% 有限合伙人 管理岗

17 陈凤侠 10.00 1.67% 有限合伙人 财务岗

18 陈瑞 8.00 1.33% 有限合伙人 采购岗

19 王卫军 8.00 1.33%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20 王博博 6.00 1.00% 有限合伙人 品质岗

21 党晓飞 6.00 1.00% 有限合伙人 销售岗

22 贾明 6.00 1.00%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23 李楠 5.00 0.83%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24 刘霜 5.00 0.83% 有限合伙人 财务岗

25 杨凯凯 5.00 0.83%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26 张亚玲 5.00 0.83% 有限合伙人 人事岗

27 樊超 5.00 0.83%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28 张旭颖 4.00 0.67% 有限合伙人 营销岗

29 吴兴志 4.00 0.67%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30 程琦琦 4.00 0.67% 有限合伙人 营销岗

31 刘宁宁 3.00 0.50% 有限合伙人 人事岗

32 张文 2.00 0.33% 有限合伙人 研发技术岗

合计 600.00 100.00% - -

注：2021年9月，原公司员工李贞离职，并将其持有的合伙份额转回予实际控制人王亚

龙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公司不存在正在执行的对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其他核心人员、员工实行的股权激励或其他制度安排。

五、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362,193,826股，本次公开发行40,243,759股，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比例10%。

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限售期限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

1 王亚龙 198,654,281 54.85 198,654,281 49.36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2 君联成业 21,234,294 5.86 21,234,294 5.28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3 西安麒麟 17,680,000 4.88 17,680,000 4.39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4 君联慧诚 16,922,464 4.67 16,922,464 4.20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5 天津显智链 15,091,409 4.17 15,091,409 3.75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

月

6 中小企业基金 13,467,636 3.72 13,467,636 3.35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7 厦门建发贰号 10,779,579 2.98 10,779,579 2.68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8 西安现代 10,152,002 2.80 10,152,002 2.52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9 陕西供销创投 6,091,202 1.68 6,091,202 1.51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0 新余義嘉德 5,389,784 1.49 5,389,784 1.34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1 高端装备基金 4,060,800 1.12 4,060,800 1.01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2 庆喆创投 3,831,922 1.06 3,831,922 0.95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3 平潭建发贰号 3,691,636 1.02 3,691,636 0.92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4 共青城麒麟 3,640,000 1.00 3,640,000 0.90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15 张啸 3,233,870 0.89 3,233,870 0.80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6 先风同启 3,233,870 0.89 3,233,870 0.80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

月

17 共青城青荷 3,120,000 0.86 3,120,000 0.78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18 瑞鹏同德 2,694,895 0.74 2,694,895 0.67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

月

19 嘉兴华控 2,155,915 0.60 2,155,915 0.54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20 苏州芯动能 2,155,915 0.60 2,155,915 0.54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

月

21 知守纵横 2,155,915 0.60 2,155,915 0.54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

月

22 鼎量圳兴 1,994,221 0.55 1,994,221 0.50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

月

23 周信忠 1,616,935 0.45 1,616,935 0.40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24 浚泉信远 1,616,935 0.45 1,616,935 0.40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25 知守君成 1,222,000 0.34 1,222,000 0.30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26 宋智慧 1,077,955 0.30 1,077,955 0.27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

月

27 刘武 1,040,000 0.29 1,040,000 0.26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28 鼎量淳熙 700,673 0.19 700,673 0.17

其中538,979股自上市

之日起36个月，161,

694股自取得股份之日

起36个月

29 陕西新材料基金 650,000 0.18 650,000 0.16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30 陈淑君 520,000 0.14 520,000 0.13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31 彭琪 520,000 0.14 520,000 0.13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

月

32 顾培欣 517,416 0.14 517,416 0.13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33 罗勇坚 323,388 0.09 323,388 0.08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

月

34 东莞长劲石 283,920 0.08 283,920 0.07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35 姜洁 262,080 0.07 262,080 0.07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36 骆梅婷 260,000 0.07 260,000 0.06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37 龙福良 150,914 0.04 150,914 0.04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

月

38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

- - 1,814,058 0.50 自上市之日起24个月

39

中信证券莱特光电员

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 1,084,968 0.30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40

中信证券莱特光电员

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 - 2,939,407 0.81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41

网下摇号抽签限售股

份

- - 1,709,587 0.42 自上市之日起6个月

小计 362,193,826 100.00 369,741,846 91.88 -

二、无限售流通股

1 无限售期股份 - - 32,695,739 8.12 -

小计 - - 32,695,739 8.12 -

合计 362,193,826 100.00 402,437,585 100.00 -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结束后、上市前，前十名股东直接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限售期限（月）

1 王亚龙 198,654,281 49.36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2 君联成业 21,234,294 5.28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3 西安麒麟 17,680,000 4.39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

4 君联慧诚 16,922,464 4.20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5 天津显智链 15,091,409 3.75 自取得股份之日起36个月

6 中小企业基金 13,467,636 3.35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7 厦门建发贰号 10,779,579 2.68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8 西安现代 10,152,002 2.52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9 陕西供销创投 6,091,202 1.51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10 新余義嘉德 5,389,784 1.34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合计 315,462,651 78.39 -

六、战略投资者配售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40,243,759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10.00%，全部为公

开发行新股， 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402,437,585

股。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股数为5,838,433股，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4.51%，获配金

额129,181,134.99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

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

（1）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以下简

称“中证投资” ）；

（2）中信证券莱特光电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莱特光电资管

计划” ）。

（3）中信证券莱特光电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莱特光电2

号资管计划” ）。

（一）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1、投资主体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跟投主体为中证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下转A13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七日


